（一）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按规定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4735704017Y；地址：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常青路188号；法定代表人：黄超锦

2025年9月29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20名农民工投诉在“中南云城”项目做工被拖欠劳动报酬，我局依法立案。在调查该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过程中，发现涉案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中南存在未按规定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行为。

2025年12月25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单位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涉事单位补齐未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款项，涉事单位逾期未改正。2026年2月25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单位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处理）决定书》。该单位在法定期限内如未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处理）决定拟将依法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